
縣
政
會
議
錄
：

第
六
十
七
次
至
七
十
三
次
縣
政
會
議
紀
錄

（
十
月
十
五
日
）

但
燾
/
紀
錄



















中山縣政府內部組織系統圖



中山縣行政及自治機闗組織系統圖



中山縣政府收文統計表
（十月份至十二月份）







中 山 縣 政 府 發 文 統 計 表
（十月份至十二月份）







中 山 縣 政 府 辦 理 人 犯 月 別 比 较 表
（ 二 十 年 三 月 至 二 十 一 年 六 月 ）



中山縣政府處理犯人辦法月別比較表
（二十年三月至二十一年六月）



中山縣政府辦理人犯辦法分類統計表
（20年3月至21年6月）



中山縣政府辦結人犯收押日期比較表
（ 二 十 年 三 月 至 二 十 一 年 六 月 ）



中山縣政府處决罪犯犯罪時期比較表
（二十一年七月至九月）



中山縣政府處理案犯月別比較表
（二十一年七月至九月）



中山縣政府處理案犯辦法月別比較表
（二十一年七月至九月）



中山縣政府處理案犯辦法統計表
（ 二 十 一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）



中山縣政府處决罪犯性別比較表
（ 二十 一 年七 月至九 月）



中山縣政府處决罪犯年齡分配表
（21年7月至9月）



中山縣政府處决罪犯籍貫統計表
（21年7月至9月）



中山縣政府處决罪犯犯罪地點統計表
（21年7月至9月）



中山縣政府教育局組織系統圖



中 山 縣 學 校 敎 育 統 計 表
（十八年度至十九年度）





中山縣各區各級學校統計表
（十九年度至二十年度）

教育局/製





中山縣學術團體統計表
（二十年度）

教育局/製



中山縣各區學齡兒童分類統計表
（十九年度）



中山縣各區成人失學性別統計表
（ 十 九 年 度 ）

中山港前環文盲統計表
（ 廿 一 年 六 月 調 查 ）



中山縣各學區分區數及管轄鄕鎭數

（21年6月）



中山縣各區及分區學委姓名辦事地址暨管轄區域一覽表
（廿一年七月製）



中山縣三年來由縣庫補助各敎育機關經費表（廿一年七月製）

中 山 縣 政 府 敎 育 局



中山縣城學產管理委員會產業一覽表



中山縣政府土地局組織系統圖



中山縣政府近年歷任征收錢糧統計表（辛亥年至民十九年）



中山縣政府護沙辦事處二十年度實征表



中山縣政府征收錢糧各站每年約收數目表

（二十一年六月統計股製）



中山縣馬路表：中山縣政府建設局



中山縣公路表：中山縣政府建設局



中山縣長途電話路線概况表



中山縣公安局司法股審理各案統計表
（由民國二十年四月起至二十一年六月止）

公安局/製



中山縣政府公安局處理違警人犯辦法類別比較表
（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）

統計股/製

中山縣政府公安局處理違警人犯辦法月別比較表
（ 二 十 年 七 月 至 二 十 一 年 六月 ）

計統股/製



中山縣政府公安局所屬各分局處理違警人犯統計表

（ 二 十 年 七 月 至 二 十 一 年 六 月 ）

統計股/發



中山縣屬戶口統計表



中山縣石岐鎭死亡人數統計表
（ 二 十 年 十 一月 至 十 一 年四 月 ）

统
計
股
/
製



中山縣各區迷路兒童統計表
（二十年七月至二十一年六月）

統計股/製



瘋 疾 人 數 統 計 表
（由民國廿年四月起至廿一年六月止）

中山縣辦理消防處數及救火機龍數目統計表
（ 廿一年 十二月調查）



中
山
縣
警
察
機
關
辦
理
消
防
概
况
表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）



中
山
縣
商
民
團
體
自
辦
消
防
概
况
表
（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）



















中山縣政府公安局各區分局地址轄境四至及警察配置人數表

（二十一年六月）統計股/製



中由縣政府公安局所屬現存槍枝子彈比較表

（二十一年六月）統計股/製



中
山
縣
武
裝
團
體
概
况
表

公

安

局

/

製







獎
勵
工
業
技
術
暫
行
條
例





最
高
法
院
西
南
分
院
組
織
暫
行
條
例





（
一
）
馬
山
築
路
糾
紛
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（
二
）
解
决
洲
仔
九
鄉
蠔
坦
紏
紛
案









（
三
）
肅
清
縣
屬
五
區
馬
騮
洲
不
法
稽
查

擾
商
病
民
案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三
二
五
號
（
廿
一
年
九
月
十
二
日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遵
照
黨
務
工
作
人
員
有
反
動
不
法
行
爲
不
得
逕
行
拘
辦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一
零
一
號
（
九
月
廿
一
日
）
：

分
令
各
區
公
安
分
局
、
第
六
區
各
分
駐
所
：

將
廳
發
實
施
工
廠
檢
查
狀
况
調
查
表
依
限
塡
報
以
憑
彙
轉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函
：
第
八
八
四
號
（
民
廿
一
，
十
，
四
）
：

據
公
安
局
呈
報
前
山
鹽
警
隊
槍
傷
路
人
案
函
請
轉
函
鹽
運
使
查
辦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二
六
三
號
（
民
廿
一
，
十
，
四
）
：

據
呈
爲
前
山
鹽
警
隊
傷
路
人
案
請
轉
鹽
運
使
查
辦
令
知
照
由



令
公
安
局
長
吳
飛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三
一
七
號
（
十
，
十
二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知
禁
止
銀
毫
出
口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五
六
號
（
十
，
廿
九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查
禁
生
銀
條
輸
運
出
口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三
四
六
號
（
十
月
十
四
日
）
：

一
件
通
令
採
用
國
貨
由



令
本
府
所
屬
各
機
關
：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三
五
三
號
（
二
一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）
：

令
土
地
局
局
長
彭
光
瑩
：

爲
財
政
局
擬
具
編
征
辦
法
仰
遵
照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三
五
六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）
：

令
財
政
局
局
長
張
樹
棠
：

爲
財
局
擬
具
編
征
辦
法
仰
遵
照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三
五
九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第
八
區
分
局
長
：

據
報
泥
灣
鄕
成
立
自
治
促
進
會
應
否
解
散
指
令
查
明
如
係
宗
旨
純
正
者
呈
縣
備
案
否
則
解
散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三
六
零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七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、
公
安
局
：

遵
照
所
屬
如
有
不
遵
物
價
折
合
表
交
易
依
法
處
罰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三
五
九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七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、
建
設
局
：

遵
照
奉
發
各
工
會
代
表
大
會
代
表
選
舉
大
綱
仰
轉
發
遵
辦
由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批
：
第
一
零
九
九
號
（
民
，
十
一
，
十
，
二
十
）
：

原
具
狀
人
李
家
爵
等
：

狀
乙
件
爲
罷
免
副
鄉
長
加
委
新
人
補
充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五
一
九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九
日
）
：

令
第
六
、
七
區
公
所
常
務
委
員
唐
煒
琛
、
劉
星
池
：

令
促
依
期
辦
理
各
鄉
自
治
完
竣
具
報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五
二
四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九
日
）
：

令
各
鄕
公
所
籌
備
委
員
會
：

令
促
依
期
辦
理
鄉
里
自
治
完
竣
具
報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五
二
六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九
日
）
：

令
崇
義
祠
監
督
大
會
臨
時
主
席
李
心
湖
：

據
請
展
限
三
星
期
並
佈
告
十
都
子
孫
週
知
應
予
照
准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五
一
八
號
（
二
一
年
十
月
廿
九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港
公
醫
院
發
起
人
唐
德
衍
等
：

准
予
備
案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五
一
一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九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長
吳
飛
：

據
中
山
港
公
醫
院
發
起
人
唐
德
衍
等
呈
請
立
案
已
照
准
令
仰
知
照
由

唐
紹
儀





令
發
各
區
區
公
所
田
租
調
查
表
仰
遵
照
查
堰
彙
報
以
憑
核
轉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七
零
八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一
月
三
日
）
：

令
各
區
區
公
所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六
四
八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）
：

令
第
一
區
區
公
所
籌
委
會
：

呈
一
件
呈
請
佈
告
各
區
解
釋
民
衆
誤
會
政
府
沒
收
族
產
由



劉
玉
麟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四
八
五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）
：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五
一
○
一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一
月
廿
二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解
釋
訴
願
法
疑
義
兩
點
由



令
知
由
本
府
派
員
指
導
督
促
該
區
辦
理
鄉
選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零
四
零
號
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四
日
）
：

令
二
三
四
五
六
九
區
公
所
籌
委
會
、
第
七
區
區
公
所
籌
委
會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零
四
一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四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總
務
科
一
等
科
員
容
華
鈐
：

令
派
該
員
前
赴
各
區
指
導
督
促
辦
理
鄕
選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○
四
二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四
日
）
：

令
第
八
區
公
所
籌
委
會
常
委
梁
文
通
：

令
派
該
員
前
赴
第
七
區
指
導
督
促
辦
理
鄉
選
由

唐
紹
儀



讞
獄
：

中
山
縣
政
府
辦
結
案
犯
報
告
表
（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份
）

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在
押
已
結
人
犯
報
告
表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份
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判
决
書
：
匪
字
第
三
十
五
號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四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黎
廷
棨

判
决
擄
人
營
利
犯
吳
祐
勝
梁
洪
之
二
名
各
處
有
期
徒
刑
十
五
年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）

唐
紹
儀

黎
廷
棨

呈
報
辦
理
奉
發
嫌
疑
犯
朱
炎
培
情
形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一
日
）



唐
翔
儀

國
民
革
命
軍
第
一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部
指
令
：
第
六
八
五
八
號
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卅
一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唐
紹
儀
：

據
報
辦
理
朱
炎
培
情
形
等
情
准
備
案
由

中
山
縣
政
府
判
决
書
：
匪
字
第
三
十
八
號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一
廿
二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黎
廷
棨

中
山
縣
政
府
判
决
書
：
匪
字
第
三
十
九
號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三
日
）
：

判
决
劫
匪
郭
川
有
徒
刑
十
二
年
由



唐
紹
儀

黎
廷
棨

中
山
縣
政
府
判
决
書
：
匪
字
第
四
十
一
號

判
决
擄
匪
李
輝
才
乙
名
有
期
徒
刑
十
四
年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四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黎
廷
棨

中
山
縣
政
府
判
决
書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十
九
日
）

唐
紹
儀

陳
良
譬



判
次
張
堂
擄
人
勒
贖
之
所
爲
減
處
有
期
徒
刑
十
一
年
依
大
赦
條
例
減
刑
三
分
之
一
定
應
執
行
刑
期
七
年
又
四
個
月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）

唐
紹
儀

陳
良
璧

判
瘳
蘇
東
有
等
三
人
擄
人
營
利
之
所
爲
各
减
處
有
期
徒
刑
十
二
年
何
徐
氏
介
紹
買
賣
人
口
之
所
爲
處
有
期
徒
刑
六
個
月
由

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陳
良
璧

判
决
匪
犯
袁
貴
顯
减
處
無
期
徒
刑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三
日
）

唐
紹
儀

陳
良
璧

判
决
匪
犯
許
懷
擄
人
勒
贖
之
所
爲
减
處
無
期
徒
刑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）

唐
紹
儀

陳
良
璧

判
决
馮
權
章
擄
人
勒
贖
之
所
爲
减
處
無
期
徒
刑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七
日
）

唐
紹
儀

陳
良
璧

判
决
馮
七
勝
擄
人
營
利
之
所
爲
减
處
無
期
徒
刑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）

唐
紹
儀

陳
良
璧

廣
東
省
政
府
决
定
書
：
財
字
第
六
九
五
七
號

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）
：
轉
載
省
政
府
决
定
書

林
雲
陔



廣
東
省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四
八
一
三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發
省
參
議
會
組
織
規
程
省
參
議
會
參
議
員
選
舉
規
則
仰
知
照
由

















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四
六
八
八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十
八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縣
市
參
議
會
議
决
案
不
必
咨
送
黨
部
召
集
會
議
時
毋
須
請
黨
部
派
員
列
席
由

林
冀
中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三
九
二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九
日
）
：

令
各
區
區
公
所
：

奉
民
廳
令
知
校
長
得
兼
充
自
治
人
員
令
知
照
由



唐
紹
儀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四
七
五
一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廿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令
知
現
任
公
務
人
員
毋
庸
停
止
參
議
員
被
選
舉
權
由

林
翼
中

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五
零
九
五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十
七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縣
長
：林

翼
中

廣
東
民
政
廳
訓
令
：
第
五
四
三
○
號令
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）
：

林
翼
中



（
一
）
令
飭
上
栅
小
學
增
闢
教
室

（
二
）
核
撥
廟
社
餘
欵
補
充
純
厚
初
小
經
費

（
三
）
通
令
各
校
催
銷
國
防
公
債



（
四
）
勸
令
張
溪
鄕
水
塘
頭
鄕
撥
建
醮
捐
欵
與
各
該
鄕
校
爲
學
欵

（
五
）
核
撥
廟
社
嘗
產
補
助
杬
溪
小
學
經
費

（
六
）
核
撥
慈
恩
廟
聯
慶
會
桑
基
爲
學
產

（
七
）
處
置
潭
洲
鄕
烟
賭
罰
欵
撥
充
改
建
校
舍

（
八
）
赴
全
省
第
三
次
教
育
大
會
之
經
過



（
九
）
變
更
各
校
上
課
鐘
點

（
十
）
本
月
內
籌
辦
及
成
立
之
學
校

（
十
一
）
飭
四
區
長
命
水
鄕
公
所
規
復
學
校

（
十
二
）
派
員
赴
一
區
員
峰
鄕
規
復
鄕
校

（
十
三
）
飭
三
區
舄
環
小
學
大
有
初
小
改
選
校
長



（
十
四
）
本
局
核
准
設
立
之
校
董
會

（
十
五
）
教
育
廳
核
准
設
立
之
校
董
會

（
十
六
）
本
局
核
准
立
案
之
校
董
會

（
十
七
）
教
育
廳
核
准
立
案
之
校
董
會

（
十
八
）
本
局
核
准
設
立
之
學
校

（
十
九
）
教
育
廳
核
准
設
立
之
學
校

（
二
十
）
本
局
核
准
開
辦
之
學
校

（
廿
一
）
教
育
廳
核
准
開
辦
之
學
學
校

（
廿
二
）
教
育
廳
核
准
立
案
之
學
校

（
廿
三
）
令
飭
小
學
教
師
應
注
意
兒
童
個
性
施
教



（
廿
四
）
呈
請
飭
籌
撥
分
區
學
委
辦
公
費

（
一
）
改
建
通
俗
圖
書
館



（
二
）
令
催
各
區
學
委
呈
繳
工
作
日
記
表

（
三
）
辦
理
濫
收
鳳
中
校
產
警
衞
費
情
形

（
四
）
呈
請
增
撥
改
建
圍
牆
經
費

（
五
）
維
持
沙
口
初
小
校
欵



（
六
）
核
定
三
區
女
子
小
學
校
長
不
得
另
支
級
任
薪
俸

（
七
）
改
善
第
五
區
鳳
池
小
學

（
八
）
通
令
各
私
立
學
校
嗣
後
不
得
以
現
任
人
員
兼
任
校
董

（
九
）
改
善
北
山
小
學
校

（
十
）
改
善
沙
邊
小
學
校



（
十
一
）
訂
定
本
縣
義
務
教
育
實
騐
區
暫
行
辦
法
并
指
定
五
區
北
山
鄉

爲
第
一
義
務
教
育
實
騐
區













敎
育
局
十
二
月
份
工
作
報
告
：

（
一
）
維
持
大
車
初
小
校
欵



（
二
）
核
准
指
定
學
田
撥
充
校
產

（
三
）
核
准
祖
社
會
各
嘗
撥
助
學
欵

（
四
）
維
持
始
興
小
學
校
欵

（
五
）
核
實
將
桂
山
書
院
田
租
餘
欵
建
設
五
區
一
小
圖
書
館
及
修
理
校

舍
案

（
六
）
核
減
五
區
一
小
雜
支
費
爲
購
置
圖
書
儀
器
費
用



（
七
）
核
准
折
半
發
給
女
師
揭
項
利
息

（
八
）
劃
撥
廟
嘗
爲
白
溪
小
學
校
產

（
九
）
維
持
三
區
初
中
校
欵

（
十
）
核
准
撥
足
縣
立
一
小
改
建
圍
牆
欵
項

（
十
一
）
維
持
象
角
小
學
校
欵

（
十
二
）
維
持
二
區
學
委
經
費



（
十
三
）
呈
請
褒
獎
捐
資
興
學
人
員



（
十
四
）
派
員
監
投
學
田

（
十
五
）
本
月
份
籌
辦
之
學
校

（
十
六
）
整
頓
第
三
區
私
文
麟
所
初
小
學
校

（
十
七
）
派
員
甄
別
各
校
學
生

（
十
八
）
更
動
第
九
區
學
務
委
員

（
十
九
）
整
頓
第
一
區
曹
邊
小
學

（
二
十
）
整
頓
一
區
板
橋
新
村
初
小
學
校



（
二
十
一
）
整
頓
五
區
光
後
小
學

（
二
十
二
）
本
局
核
准
設
立
之
校
董
會

第
九
區
私
立
龍
古
初
小
校
董
會

（
二
十
三
）
本
局
核
准
立
案
之
校
董
會
第
三
區
私
立
必
雄
初
小
校
董
會

（
二
十
四
）
本
局
核
准
設
立
之
學
校
第
四
區
私
立
齊
東
初
小
學
校

（
廿
五
）
教
育
廳
核
准
設
立
之
學
校
第
九
區
私
立
小
黃
圃
小
學
校

（
廿
六
）
本
局
核
准
立
案
之
學
校
第
一
區
私
立
弘
毅
初
小
學
校

（
廿
七
）
教
育
廳
核
准
立
案
之
學
校
第
五
區
私
立
光
復
小
學
校
准
改
組

（
廿
八
）
考
騐
第
五
期
民
衆
學
校
學
生



計
劃
籌
設
通
俗
圖
書
館
及
投
變
學
田
由

中
山
縣
立
第
六
期
民
衆
學
校
實
施
大
綱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中
山
縣
義
務
敎
育
實
騐
區
暫
行
辦
法







換
領
二
十
二
年
份
塾
證
辦
法
（
廿
一
年
十
一
月
）





第
六
區
淇
澳
鄉
津
貼
學
生
升
入
中
山
縣

立
中
等
學
校
肄
業
辦
法

中
等
以
上
學
校
學
生
保
証
章
程
（
附
表
）



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五
零
五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六
日
）
：

令
教
育
局
局
長
但
燾
、
建
議
局
局
長
陳
少
芬
：

令
發
奉
頒
提
案
仰
遵
照
擬
議
辦
法
呈
候
核
辦
由



唐
紹
儀



呈
復
奉
發
提
案
二
件
已
分
令
敎
育
建
設
两
局
擬
議
辦
法
具
報
核
辦
請
察
核
由
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六
日
）

唐
紹
儀

訓
令
：
第
五
七
七
一
號

令
第
四
區
私
立
小
隱
小
學
校
校
董
會
主
席
黃
麟
衍
：

爲
令
飭
將
校
務
概
况
及
收
支
數
目
隨
時
公
佈
藉
資
鄉
人
諒
解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定
佈
告
：
第
四
八
六
號

（
中
華
國
民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十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但
壽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二
九
一
號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：

渔
令
查
禁
各
項
反
動
刋
物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）
：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三
○
○
號

令
縣
立
高
小
學校
、
區
立
小
學
校
、
私
立
初
小
學
校
：
通
令
奉
教
廳
令
小
學
教
員資
格
不
符
者
均
須
報
入
補
習
學
校
補
習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月
）
：

但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三
三
二
九
號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暨
各
教
育
機
關
：
通
令
所
有
衣
服
用
品
均
須
採
用
土
貨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）
：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三
四
六
號

令
各
中
小
學
校
：
爲
令
遵
事現
據
本
局
督
學
張
經
呈
稱
竊
以
誘導
兒
童
⋯
⋯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）
：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今
：
第
三
二
七
八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）
：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：
通
令
奉
教
廳
令
各
校
酌
量
採
用
商
務
印
書
館
教
科
書
由
（
附
原
呈
）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箄
二
三
四
七
號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）
： 令

縣
屬
各
學
校
：
通令
各
校
速
造
報
教
職
員
一
覽
表
新生
及
轉
學
生
一
覽
表
由

但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三
四
八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）
：

令
全
邑
私
立
學
校
：
通
令
現
任
教
育
行
政
人
員
不
得
兼
任
私
立
學
校
校
董
由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三
六
五
號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：
通
令
奉
發
九一
八
紀
念
日
告
全
國
學
生
書
抄
發知
照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）
：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三
九
二
號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：
令
發
各
鄉
荒
地
空
山
墾
造
調
查
表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）
：

但

壽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三
九
五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）
：

令
縣
厨
各
中
等
學
校
：
函
請
勸
令
水
塘
頭
鄉
將
建
醮
捐
欵
酌
撥
爲
鄉
校
整
理
費
由

但

燾



訓
令
：
第
二
四
○
九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一
日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北
山
鄉
公
所
：
訓
令
北
山
鄉
公
所
指
爲
該
鄉
爲
義
務
敎
育
實
騐
區
由

但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四
二
五
號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各
私
塾
：
通
令
各
學
校
私
塾
推
銷
國
防
公
債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）
：

但

燾

訓
令
：
第
二
七
四
四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月
）
：

令
受
縣
庫
支
付
各
教
育
機
關
：
訓
令
由
縣
庫
支
付
修
繕
各
費
應
呈
請
派
員
騐
看
由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四
二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）
：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：
通
令
各
校
訓
育
人
員
須
聘
檢
定
合
格
者
充
任
由

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四
二
一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）
：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：
令
知
黨
義
教
師
檢
定
日
期
及
地
點
由

但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五
一
二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）
：

令
邑
屬
各
中
等
學
校
：
令
發
教
育
廳
督
學
黎
國
昌
訓
詞

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五
一
一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）
：

令
縣
屬
各
中
等
學
校
：
令
知
遼
吉
黑
學
生
就
學
關
內
公
立
中
學
者
本
學
期
准
勉
學
費
由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四
五
四
號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：
應
剔
除
每
星
期
六
日
故
意
不
編列
授
課
時
間
積
弊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）
：

但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五
二
五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）
：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：
查
禁
壬
申
月
刋
及
文
化
鬥
爭
兩
種
刋
物
由

但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五
一
三

令
縣
屬
各
中
小
學
校
：
酌
量
採
用
上
海
實
學
通
藝
館
廣
州
分
館
所
製
小
學
校
理
化
儀
器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）
：

但
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五
二
六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）
：

令
縣
屬
各
學
校
：
轉
發
勵
行
節
約
革
除
陋
俗
標
準
一
份

但

燾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六
二
一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）
：

令
 各
區學
務
委
員
、
各
分
區
學
務
委
員
：令
發
民
衆
學
校
實
施
大
綱
簡
章辦
法
課
程
時
間
表
民
校
一
覽
表
仰隨
時
視
察
督
促
由

但
燾

中
山
縣
政
府
敎
育
局
訓
令
：
第
二
五
八
○
號

令
區
、
縣
、
私
立
各
小
學
校
及
初
小
各
校
：
酌
量
採
用
世
界
書
局
編
印
小
學
校
用
新
課
程
教
科
書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）
：

但

燾

省
督
學
黎
國
昌
博
士
對
中
中
及
女
中
學
生
訓
詞

（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在
中
央
禮
堂
講
）









敎
廳
督
學
報
告
中
山
敎
育
概
况





















九
一
八
紀
念
日
告
全
國
學
生
書





土
地
：

工
作
報
告
：

中
山
縣
政
府
土
地
局
十
月
份
工
作
報
告
：

關
於
測
量
事
項
：
本
月
份
本
局
測
量
工
作
繼
續
⋯
⋯











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土
地
局
二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份
工
作
報
告
：

關
於
測
量
事
項
：

本
月
份
測
量
工
作
繼
續
前
月
測
量
縣
屬
五
區
八
區
二
區
等
戶
地
⋯
⋯



彭
光
瑩

中
山
縣
政
府
土
地
局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份
工
作
報
告
：

關
於
測
量
事
項
：

本
月
份
測
量
工
作
繼
續
前
月
測
量
縣
屬
五
八
兩
區
戶
地
及
沙
田
五
區
⋯
⋯

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土
地
局
訓
令
：
第
六
四
一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）
：

令
區
土
地
整
理
分
處
長
：

彭
光
瑩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土
地
局
訓
令
：
七
百
二
十
八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二
日
）
：

令
本
局
各
辦
事
處
主
任
：

彭
光
塋

中
山
縣
政
府
土
地
局
訓
令
：
第
七
三
○
號

令
各
區
土
地
整
理
分
處
：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二
日
）
：

彭
光
瑩

中
山
縣
政
府
土
地
局
指
令
：
第
四
四
三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三
日
）
：

令
第
七
區
土
地
整
理
分
處
長
劉
武
：

呈
一
件
爲
呈
報
公
產
田
坦
約
五
五
百
五
十
頃
請
察
核
由

彭
光
瑩

呈
爲
呈
復
事
現
奉
：

唐
紹
儀



特
載
：

歷
辦
石
岐
長
堤
土
地
案
概
况
書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
表
：

第
五
區
金
斗
灣
沙
田
覆
測
畝
數
對
照
表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土
地
局
民
國
廿
一
年
度
第
一
季
各
項
收
入
表



核
驗
石
岐
城
基
地
業
戶
契
照
或
繳
欵
收
據
情
表
况







（
一
）
關
於
石
岐
市
紙
料
行
上
控
冥
鏹
捐
商
違
章
苛
抽
案

（
二
）
關
於
石
岐
市
疋
頭
行
請
轉
呈
免
抽
毛
冷
絨
繩
案

（
三
）
關
於
投
辦
石
岐
市
筵
席
捐
案

（
四
）
關
於
清
理
舊
粮
事
項



（
五
）
聞
於
函
催
各
車
路
公
司
解
繳
國
防
公
債
欵
案

（
六
（
關
於
令
催
縣
商
會
公
安
局
財
政
局
暨
各
區
公
所
各
稅
捐
承
商
公

司
限
於
十
月
二
十
日
以
前
收
欠
繳
債
欵
繳
庫
核
收
案

（
七
）
關
于
派
銷
國
防
要
塞
公
債
奉
令
飭
從
本
月
廿
日
起
不
准
再
發
勸

銷
國
債
臨
時
收
據
案

（
八
）
訓
委
會
函
請
檢
送
太
縣
各
機
關
廿
年
度
各
月
分
支
出
計
算
書
案

（
九
）
關
于
本
縣
各
學
校
經
費
應
否
十
足
支
付
案



（
十
）
奉
縣
令
飭
查
案
發
給
偵
緝
隊
長
黃
懷
拿
獲
著
匪
鄺
北
九
花
紅
案

（
十
一
）
收
支
狀
况

工
作
報
告
：
財
政
局
十
一
月
份
工
作
報
告
：

（
一
）
塲
都
二
圖
末
甲
楊
黃
徐
戶
粮
稅
查
係
鳳
山
私
文
學
校
校
產
積
欠
⋯
⋯



工
作
報
告
：
財
政
局
十
二
月
份
工
作
佈
告
：

（
一
）
縣
屬
未
甲
錢
烺
如
新
會
之
荷
塘
良
村
等
處
業
戶
欠
糧
甚
鉅
⋯
⋯





佈
告
一
件
布
告
限
各
圖
粮
戶
清
完
欠
粮
倘
再
逾

延
定
即
封
產
備
抵
由

分
令
財
政
局
公
安
局
派
員
來
府
領
國
防
公
債
轉
發
稅
捐
公
司
舖
戶
收
執
嗣
後
不
得
再
發
臨
時
收
據
並
將
前
領
國
債
臨
時
收
據
繳
銷
由



訓
令
各
區
區
公
所
將
發
來
契
稅
展
期
布
告
分
發
各
鄉
張
貼
暨
責
成
各
鄉
長
等
挨
戶
勸
導
業
戶
人
等
依
限
投
稅
由

訓
令
第
八
區
各
鄉
鄉
長
勸
導
各
業
戶
清
完
新
舊



錢
粮
並
協
助
催
征
倘
有
承
升
田
畝
已
領
印
照
者
務
令
將
該
照
抄
白
交
由
催
粳
委
員
代
爲
入
册
編
征
由

訓
令
公
安
局
、
縣
商
會
、
財
政
局
、
各
區
公
所
將
已
領
國
防
公
債
票
趕
速
募
集
限
本
月
廿
五
日
以
前
全
數
繳
庫
核
收
彙
解
由

訓
令
谿
叠
、
蒲
隱
、
隆
鎭
、
岐
關
各
車
遺
事
公
司
廣
盛
手
車
公
司
迅
將
飭
認
債
額
集
欵
繳
庫
由

分
令
催
粮
委
員
劉
墨
西
、
黃
詠
陶
、
周
寄
塵
：
訓
令
各
催
粮
員
、
站
事
司
督
同
、
飭
粮
役
認
眞
前
往
各
鄕
加
緊
勒
限
催
征
、
查
照
泒
征
粮
額
上
緊
設
法
催
收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四
七
一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八
日
）
：

布
告
有
獎
庫
券
第
八
個
月
抽
籤
號
碼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叁
六
叁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八
日
）
：

令
中
山
縣
商
會
主
席
呂
統
輝
：

令
知
毛
冷
絨
繩
不
入
疋
頭
範
圍
免
予
抽
收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四
七
○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八
日
）
：

布
告
各
粮
戶
清
繳
欠
粮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四
三
九
號

令
財
政
局
局
長
、
土
地
局
局
長
：

令
知
核
定
外
國
人
敎
會
租
買
屋
地
稅
契
辦
法
暨
補
充
細
則
合
行
令
發
遵
辦
由



唐
紹
儀





函
催
中
山
烟
酒
稅
稽
征
分
局
將
十
一
月
份
酒
類
稅
百
分
二
五
稅
欵
迅
即
撥
解
縣
庫
由

呈
乙
件
呈
爲
遵
令
擬
具
查
報
編
征
辦
法
請
察
核
由



呈
縣
府
奉
飭
查
案
發
給
偵
輯
隊
長
黃
懷
拿
獲
著
匪
鄺
北
九
花
紅
三
百
元
已
咨
公
安
局
泒
員
具
領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月
卅
日
）
：

張
樹
棠

函
縣
屬
各
車
路
公
司
於
本
月
底
將
應
繳
債
欵
如
數
繳
局
以
憑
發
票
由



（
一
）
遵
令
分
飭
所
屬
各
員
役
出
具
不
吸
鴉
片
切
結
公
務
人
員
，
須
塡

具
切
結
不
吸
食
鴉
片
煙
一
案
⋯
⋯

（
二
）
通
知
富
華
農
林
塲
譚
慶
勉
來
局
帶
勘
萠
尾
荒
山

（
三
）
遵
令
將
龍
王
塘
宙
洪
荒
賞
地
三
段
丈
量
繪
圖
呈
繳
存
發

（
四
）
擬
具
改
建
圖
書
館
計
劃
咨
請
敎
育
局
加
具
意
見
咨
覆



（
五
）
呈
請
縣
府
核
示
建
築
中
順
公
路

（
六
）
擬
具
辦
理
石
岐
新
市
區
土
地
評
價
委
員
會
簡
章
連
同
圖
表
呈
請

核
示



（
四
）
定
製
二
十
二
年
度
各
車
牌
號

（
五
）
勘
估
陳
勝
私
採
鵝
槽
山
礦
石
價
值

（
六
）
監
投
民
衆
公
司
電
燈
機
情
形

（
七
）
派
員
監
視
再
投
龍
王
塘
地
段

（
八
）
暫
行
騐
收
唐
家
街
第
一
段
路
面
工
程

（
九
）
暫
行
騐
收
唐
家
街
道
第
二
段
工
程



（
十
）
提
議
催
收
各
馬
路
積
欠
路
費

規
章
擇
要
：

中
山
港
留
思
山
中
山
公
園
籌
備
委
員
會

簡
章



規
章
擇
要
：
辦
理
石
岐
新
市
區
土
地
委
員
會
簡
章



規
章
擇
要
：
中
山
縣
政
府
建
設
局
修
正
開
投
石
岐
市
人
力
手
車
章
程



規
章
擇
要
：
中
山
縣
政
府
建
設
局
招
投
建
築
中
山
港
留
思
山
公
園
頭
門
及
甲
乙
两
種
凉
亭
章
程







計
劃
：

擬
議
改
建
圖
書
館
計
劃



呈
建
廳
呈
爲
本
縣
電
話
線
路
均
屬
單
線
式
現
于
圖
內
附
表
塡
明
繳
請
察
核
由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六
日
）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二
八
四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六
日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厦
村
鄉
鄉
長
葉
卓
瀾
：

指
令
據
呈
准
予
承
領
三
台
石
山
應
俟
决
定
再
予
核
辦
仰
知
照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二
七
零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七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：

令
建
設
局
知
照
國
營
鐵
路
佔
用
國
有
土
地
無
價
收
用
由

唐
紹
儀

指
令
知
照
鄧
榮
請
領
烏
猪
山
白
善
土
坭
礦
案
經
奉
建
設
廳
核
定
未
便
照
准
轉
呈
撤
銷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二
八
六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七
日
）
：

令
第
九
區
馬
鞍
四
沙
鄕
公
所
鄕
長
梁
權
石
：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四
六
八
號

佈
告
如
有
稅
業
坐
落
土
名
蓢
尾
山
一
帶
荒
山
限
一
月
內
檄
騐
契
証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三
五
二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）
：

令
建
設
局
局
長
陳
少
芬
：

指
令
據
呈
轉
譚
慶
勉
呈
擬
承
領
土
名
一
朗
尾
山
一
帶
荒
山
墾
植
等
情
候
佈
告
掛
查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四
六
四
號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年
十
月
十
二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四
九
一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廿
六
日
）
：

令
第
一
區
石
鼓
撻
鄉
鄉
長
劉
桂
芬
：

指
令
石
鼓
撻
鄉
長
劉
桂
芬
仍
遵
廳
令
照
前
定
路
線
建
築
并
繳
實
測
圖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批
：
第
一
零
九
零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八
日
）
：

原
具
呈
聯
益
石
礦
公
司
商
人
鄭
集
喬
：

批
飭
鄭
集
喬
知
照
本
府
並
奉
建
廳
派
委
周
委
員
會
勘
企
人
石
礦
區
李
文
光
亦
無
承
採
石
礦
之
事
所
請
轉
呈
撤
銷
應
無
庸
議
由

唐
紹
儀



呈
報
李
斌
耀
承
探
蛋
家
山
麻
石
礦
一
案
已
掛
查

期
滿
請
察
核
由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九
日
）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四
七
三
號

佈
告
保
護
商
人
張
孔
修
開
採
第
五
區
鱭
魚
灣
石
礦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十
九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四
九
七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日
）
：

令
縣
屬
各
商
會
轉
飭
所
屬
各
工
廠
購
用
國
煤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三
九
九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：

遵
照
關
于
公
共
建
築
工
程
一
律
認
購
五
羊
飛
機
两
牌
士
敏
土
以
倡
國
貨
由

唐
紹
儀

呈
爲
據
石
岐
廸
光
安
記
電
力
燈
所
呈
報
已
聲
請
註
册
業
奉
令
復
等
情
韓
請
核
報
由


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五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四
七
五
號

佈
告
保
護
中
山
煤
油
公
司
陳
棠
開
採
象
角
煤
油
礦
礦
區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廿
六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呈
建
設
廳
為
遵
令
查
明
陳
献
泉
請
准
給
照
繼
續
開
採
鵝
槽
山
石
礦
案
情
形
復
請
察
核
由
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五
日
）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四
八
七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八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、
財
政
局
：

知
照
奉
發
礦
產
稅
率
表
仰
知
照
由

唐
紹
儀







呈
請
將
黄
汝
頤
承
領
後
環
白
沙
礦
礦
區
案
撤
銷
免
碍
港
務
進
行
由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五
日
）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九
○
六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七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、
財
政
局
：

奉
發
度
量
衡
器
價
目
包
裝
費
郵
運
費
清
册
仰
遵
辦
由



唐
紹
儀

呈
報
會
勘
橫
琴
娥
眉
灣
礦
區
情
形
並
以
橫
琴
毘
連
澳
門
現
在
葡
人
圖
佔
正
在
交
涉
中
可
否
暫
緩
核
發
礦
照
候
示
遵
由

（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八
日
）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批
：
第
一
一
七
○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八
日
）
：

原
具
呈
人
第
五
區
鱭
魚
灣
鄉
耆
民
劉
掌
等
：

批
覆
所
請
呈
廳
將
核
准
張
孔
修
承
採
鱭
魚
灣
蔴
石
礦
成
命
收
囘
碍
難
照
准
由

唐
紹
儀

佈
告
保
護
李
其
珍
開
採
銀
坑
南
棚
角
石
礦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○
一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陳
少
芬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九
○
一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日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造
貝
鄕
鄉
長
李
章
業
、
松
壽
社
代
表
黃
敬
祥
等
：

指
令
所
請
將
封
禁
鵝
槽
山
石
塊
由
松
壽
社
以
半
價
承
領
碍
難
照
准
田

唐
紹
儀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一
○
四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一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、
各
區
公
所
籌
委
會
：

奉
建
設
廳
令
發
禾
蛆
詳
細
防
除
方
法
飭
遵
辦
等
因
令
仰
遵
照
辦
理
曉
諭
農
民
切
實
遵
辦
由

唐
紹
儀



呈
爲
據
譚
慶
勉
呈
請
承
領
土
名
蓢
尾
山
一
帶
荒
山
開
墾
種
植
業
經
由
縣
佈
告
掛
查
期
滿
無
人
異
議
應
否
准
予
給
照
請
核
示
由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日
）

唐
紹
儀

令
仰
先
將
陵
岡
等
六
處
學
田
照
案
妥
定
底
價
章
程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零
零
三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九
五
三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教
育
局
局
長
但
燾
：

指
令
敎
育
局
知
照
准
令
建
設
局
先
將
陵
岡
等
六
處
學
田
妥
定
底
價
章
程
呈
核
由

唐
紹
儀

呈
建
設
廳
爲
遵
令
將
會
勘
鄭
集
喬
承
採
羅
地
環
石
礦
區
情
形
連
同
實
測
圖
呈
候
察
核
由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一
日
）



周
宗
濂

唐
紹
儀

呈
復
建
設
廳
爲
遵
令
會
同
測
勘
縣
屬
第
五
區
蜘
蛛
山
麻
石
礦
區
情
形
繪
圖
呈
候
核
辦
由


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一
日
）

周
宗
濂

唐
紹
儀

呈
報
會
勘
鄭
集
喬
承
採
企
入
石
鑛
區
情
形
呈
候
核
示
由
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三
日
）

周
宗
濂

唐
紹
儀

訓
令
建
設
局
奉
廳
令
農
會
圖
記
費
之
征
免
視
各
地
農
村
經
濟
狀
况
而
定
仰
遵
辦
具
報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○
二
七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二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局
長
陳
少
芬
：

唐
紹
儀

呈
繳
縣
屬
各
公
路
路
綫
圖
表
由


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三
日
）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一
三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六
日
）
：

佈
告
各
工
廠
務
須
遵
照
廳
令
尅
日
來
府
登
記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零
六
四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七
日
）
：

令
縣
屬
各
區
區
公
所
：

令
飭
調
查
農
村
經
濟
狀
况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六
○
七
六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廿
八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建
設
局
局
長
陈
少
芬
：

令
飭
搜
集
蠶
絲
業
材
料
呈
繳
以
憑
核
轉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二
○
號

佈
告
各
公
路
汽
車
客
運
貨
運
價
目
畧
爲
增
加
仰
各
界
知
照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一
月
十
二
日
）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一
五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卅
日
）
：

佈
告
第
五
區
造
貝
鄉
民
衆
柳
忠
良
報
承
開
採

鵝
槽
山
石
礦
一
案
經
奉
廳
令
照
准
毋
得
生
端
扰
阻
由

唐
紹
儀

呈
縣
府
爲
遵
令
擬
具
中
山
公
園
籌
備
委
員
會
簡
章
繳
候
核
示
由



呈
請
縣
府
爲
奉
令
執
行
建
築
中
順
公
路
一
案
請
核
示
辦
法
由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月
六
日
）



呈
縣
府
爲
遵
令
擬
具
辦
理
石
岐
新
市
區
土
地
評
價
委
員
會
簡
章
連
同
圖
表
呈
候
核
示
由



陳
小
芬

呈
縣
府
爲
遵
令
將
鋪
塡
前
環
路
面
各
工
人
領
欵
工
單
繳
請
核
銷
由

陳
少
芬

呈
縣
府
爲
定
期
開
投
石
岐
市
人
力
手
車
擬
具
章
程
呈
請
核
示
届
期
并
派
員
監
視
投
票
由



陳
少
芬

呈
縣
府
爲
與
上
海
天
源
鑿
井
局
立
約
在
唐
家
民
衆
敎
育
館
前
開
鑿
自
流
水
井
抄
呈
合
約
稿
請
令
行
財
政
局
按
期
撥
給
工
料
費
由

陳
少
芬



呈
報
派
員
監
投
龍
王
塘
地
段
情
形
請
察
核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十
八
日
）
：

呈
縣
府
爲
具
報
開
投
建
築
雍
陌
温
泉
休
憩
室
情
形
及
成
發
公
司
願
依
欄
票
價
格
承
建
緣
由
請
備
案
由

陳
少
芬

呈
縣
府
爲
完
成
留
思
山
及
雁
地
等
處
公
路
謹
將
餘
銀
列
批
連
同
各
單
據
報
請
飭
收
核
銷
由



陳
少
芬

呈
爲
騐
收
修
建
石
岐
監
倉
工
程
一
部
份
情
形
會

同
具
覆
察
核
由
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日
）



張
樹
棠

陳
少
芬

呈
繳
更
正
龍
王
塘
宙
洪
荒
寅
地
三
段
圖
則
請
存
轉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廿
八
日
）

呈
繳
廿
二
年
份
各
種
車
輛
牌
號
式
樣
及
價
目
表
請
察
核
指
遵
由



陳
少
芬

呈
報
縣
府
奉
令
派
員
監
投
建
築
兵
房
工
程
情
形
由

陳
少
芬

呈
縣
政
府
爲
具
報
開
投
石
岐
市
人
力
手
車
爲
廣
盛
公
司
投
中
情
形
報
請
察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日
）
：

隙
少
芬

呈
縣
政
府
爲
遵
令
將
龍
王
塘
地
玄
黃
宇
往
秋
收
藏
成
各
號
圖
則
九
份
繳
請
存
發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六
日
）

陳
少
芬

呈
縣
府
爲
奉
令
妥
定
學
田
底
價
章
程
謹
將
韮
菜
塘
等
五
處
學
田
無
從
查
悉
緣
由
列
表
覆
候
飭
查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六
日
）

陳
少
芬

呈
縣
政
府
爲
梁
元
吉
等
領
照
建
築
承
領
城
基
地
段
該
處
係
舊
日
街
道
原
址
應
否
照
准
請
核
示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八
日
）

陳
少
芬

呈
縣
政
府
爲
石
岐
人
力
手
車
承
商
廣
盛
公
司
業
經
呈
繳
接
預
各
餉
及
報
效
費
並
已
由
局
簽
約
請
發
給
佈
告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）

陳
少
芳

呈
縣
府
爲
遵
令
赴
民
衆
公
司
監
投
電
燈
機
器
情
形
具
報
察
核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）

陳
少
芬

呈
縣
府
爲
備
繳
廿
二
年
度
汽
車
牌
號
一
對
請
改
換
並
請
佈
告
嗣
後
領
免
費
牌
號
者
須
由
府
核
准
方
能
給
發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六
日
）

陳
少
芬

呈
爲
留
思
山
公
園
頭
門
及
凉
亭
工
程
開
投
不
成
可
否
定
期
再
投
抑
招
商
承
築
之
處
請
核
示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）

陳
少
芬

呈
覆
泒
員
監
投
龍
王
塘
地
情
形
請
察
核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）

陳
少
芳

呈
縣
政
府
爲
鄭
芷
湘
呈
報
代
築
竹
秀
園
支
路
案
附
呈
路
線
圖
請
准
備
案
并
請
嗣
後
代
築
各
鄉



鄉
道
免
先
呈
准
備
案
俟
彙
總
呈
報
各
情
請
核
示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）

陳
少
芬

呈
縣
政
府
具
覆
吳
俊
呈
控
廣
盛
公
司
違
章
濫
收
一
案
已
令
行
撤
銷
請
察
由
核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）

陳
少
芬

令
白
沙
灣
鄉
築
路
委
員
會
：
令
飭
對
于
收
用
白
沙
灣
鄉
道
路
線
內
土
地
須
遵
章
補
價
由



（
十
月
八
日
）

陳
少
芳

令
第
八
區
民
辦
公
路
籌
備
委
員
會
：
令
飭
趕
緊
加
工
築
造
並
將
建
築
狀
祝
具
報
由

（
十
月
廿
二
日
）

陳
少
芳

令
派
特
務
員
余
少
岐
赴
第
五
區
蘿
地
環
地
方
會
警
將
私
採
石
磺
奸
商
羅
坤
查
拿
解
局
由

（
十
月
廿
四
日
）

陳
少
芬

原
具
呈
人
齊
東
鄕
耆
老
劉
兆
垣
等
：
批
齊
東
鄉
劉
兆
垣
等
據
稱
白
沙
灣
築
委
會
並
不
補
囘
收
用
土
地
價
值
等
情
候
令
飭
遵
章
辦
理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月
八
日
）

陳
少
芬

原
具
呈
人
礦
商
鄭
集
喬
：
批
復
已
泒
員
會
警
拘
拿
偸
採
石
礦
人
擺
坤
究
辦
仰
知
照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七
日
）

陳
少
芬

令
悅
來
街
築
路
委
員
會
委
員
李
錫
文
等
：
令
催
趕
緊
協
警
催
收
路
費
限
期
結
束
由

（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）

陳
少
芬

咨
覆
敎
育
局
縣
立
一
高
工
程
購
置
已
派
員
騐
收
將
清
删
單
據
送
還
由



（
十
一
月
十
日
）

陳
少
芳

咨
覆
財
政
局
修
葺
峯
溪
碉
樓
工
料
因
未
將
材
料
之
大
小
長
短
列
明
難
以
估
計
另
列
清
單
送
請
轉
飭
列
明
再
估
由

（
十
一
月
十
一
日
）

陳
少
芬



咨
覆
敎
育
局
泒
員
會
同
前
赴
鄕
師
視
察
新
搭
葵
棚
及
新
置
檯
椅
板
櫈
等
情
形
請
查
照
由

（
十
一
月
十
九
日
）

陳
少
芬

函
縣
城
學
產
管
委
會
俟
本
局
泒
員
到
會
調
查
各
該
學
田
堭
數
分
別
詳
告
一
面
會
同
泒
員
馳
往
勘
明
圖
書
館
址
及
學
田
所
在
地
繪
圖
會
同
訂
定
底
價
呈
覆
由



（
十
一
月
十
六
日
）

陳
少
芬

函
第
一
區
區
公
所
請
查
樹
湧
鄕
應
否
設
埗
招
租
是
否
案
情
允
協
所
擬
設
埗
之
基
邊
域
方
係
屬
某
鄉
地
界
見
覆
核
辦
由



（
十
一
月
廿
四
日
）

陳
少
芳

訓
令
東
岸
鄉
公
所
籌
委
會
飭
查
明
黃
世
香
控
黃
綿
始
假
借
擴
寬
街
道
爲
名
强
行
拆
估
一
案
實
情
具
覆
核
辦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）

陳
少
芬

訓
令
同
生
公
司
商
人
黎
達
速
將
用
過
政
府
承
受
石
子
價
銀
清
繳
由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甘
四
日
）

陳
少
芬

咨
覆
土
地
局
查
照
廬
律
展
等
各
契
據
既
難
認
爲
業
權
效
力
似
未
便
遽
准
給
價
由



（
十
二
月
一
日
）

陳
少
芬

咨
覆
敎
育
局
縣
立
二
高
學
校
騎
樓
口
欄
干
等
處
應
加
修
葺
吳
年
記
估
價
單
亦
核
實
送
還
查
照
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十
二
月
三
日
）

陳
少
芬

函
覆
財
政
局
查
照
雍
陌
温
泉
收
用
民
田
擬
請
查
明
由
縣
府
開
戶
輪
粮
由

（
十
二
月
二
日
）

陳
少
芬

函
中
山
縣
分
庭
將
更
正
監
獄
藍
圖
繪
具
五
份
送
請
騐
收
由



（
十
二
月
十
九
日
）

陳
少
芳



調
處
工
人
騷
擾
岐
關
車
輛

制
止
英
商
会
孖
素
於
仁
燕
梳
公
司
經
紀
在
本
邑
招
人
投
保
案



不
准
新
星
劇
社
開
辦
以
杜
弊
混

查
辦
唐
貽
德
控
唐
棟
祿
違
抗
處
分
案
奉

塡
報
電
影
院
調
查
表
奉

據
報
載
七
區
橫
琴
地
方
有
葡
人
越
境
干
政
情
事
奉

嚴
令
各
區
分
局
關
于
私
運
私
售
洋
烟
者
固
應
嚴
密
搜
拏
⋯
⋯

診
治
烟
疾
人
數
及
狀
况



修
正
廿
一
年
度
預
算
案

第
三
區
區
公
所
常
務
委
員
李
德
銘
呈
請
取
銷
三
區
分
局
征
收
繭

包
出
口
捐
案
此
案
奉

縣
民
羅
達
康
等
呈
請
取
銷
征
收
沙
田
警
費
等
項
案

第
三
區
區
公
所
常
委
李
德
銘
請
懇
繭
市
等
舊
有
警
費
悉
數
撥
充

自
治
經
費
案

第
二
區
分
局
長
呈
請
將
上
下
坊
分
所
裁
撤
⋯
⋯



處
分
潭
洲
烟
賭
舘
罰
欵
案

提
撥
小
攬
陳
受
等
烟
賭
屋
宇
罰
欵
修
葺
第
三
區
分
局
案

焚
燬
烟
賭
具

本
月
十
四
日
奉
令
派
隊
提
出
⋯
⋯

關
於
假
預
審
案
者
計
烟
案
三
十
九
宗
犯
⋯
⋯



關
于
呈
請
縣
府
核
辦
者
計
二
十
二
宗

關
于
西
請
中
分
庭
訊
辦
者
計
六
宗

關
于
令
行
各
區
分
局
及
縣
兵
各
大
隊
遵
辦
者
計
五
十
宗

關
于
批
示
人
民
者
計
十
六
宗

關
于
警
士
敎
練
所
事
項
：

實
施
第
四
五
六
七
週
學
術
科
教
育
方
案
⋯
⋯

關
于
縣
兵
事
項
：

派
隊
協
助
催
征
福
涌
等
鄕
捐
費

重
修
白
花
頭
砲
樓

抽
調
訓
練

制
止
_
_
步
鄕
人
妄
動

勦
辦
三
埒
匪
黨

拿
獲
涌
邊
鄕
綁
匪



獲
匪
起
擄關

于
統
計
事
項
：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收
發
文
件
統
計
表
（
民
國
廿
一
年
九
月
份
）





中山縣政府公安局檢驗宰牲統計表
（民國廿一年九月份）



中山縣政府公安局治療所留醫人數統計表
（民國廿一年九月份）



中山縣政府公安局治療所診療疾病人數統計表
（民國廿一年九月份）



中山縣政府公安局戒烟所成績表
（民國廿一年十月份）



中山縣政府公安局戒烟所戒烟人犯統計表
（民國廿一年十月份）（職業別表）、 中山縣政府公安局戒烟所戒烟人犯統計表（民國廿一年十月份）（區別表）



誥
誡
各
分
局
員
警
不
得
擅
離
職
守

核
議
撥
支
第
三
區
冬
防
聯
防
辦
事
處
經
費

第
三
區
修
葺
警
署

製
發
冬
季
警
服

縮
編
特
務
隊

彈
壓
古
鎭
鄕
命
案
糾
紛



取
締
石
岐
屠
行
限
制
宰
猪

奉
令
遷
移
嶺
南
大
學
農
塲
界
石

查
擬
梁
燊
全
等
請
撤
銷
警
衞
費
案

取
締
洋
貨
稅
收
稽
查
員
役
違
章
檢
查

塡
報
銷
防
調
查
表

關
于
衛
生
事
項
：

本
局
第
二
戒
烟
留
醫
所
由
十
月
廿
三
日
起
至
本
月
廿
二
日
业
計
⋯
⋯



撥
助
公
醫
院
經
費

整
理
石
岐
屠
塲
修
築
情
形

指
導
三
區
防
疫
方
法

令
第
一
區
分
局
迅
覓
瘋
人
住
所
地
點
以
備
遷
移

呈
報
第
二
戒
烟
所
戒
除
烟
疾
人
數

擬
定
小
杬
賭
館
罰
辦
法
令
飭
執
行

關
于
假
預
審
案
者
計
烟
案
四
十
宗
⋯
⋯



關
於
呈
請
縣
府
核
辦
者
計
二
十
五
宗
⋯
⋯

關
於
警
捐
事
項
：

第
三
區
滘
口
桑
市
承
商
請
减
警
費

關
于
會
計
事
項
：

一
、
續
解
國
防
公
債

關
於
宣
傳
事
項
：

一
、
本
局
自
設
立
第
一
第
二
戒
烟
留
醫
所
以
收
容
拘
解
夫
烟
犯
⋯
⋯

關
於
縣
兵
事
項
：

轟
斃
著
匪
楊
明



派
隊
會
勦
烏
沙
匪
夥

派
隊
協
助
催
征

派
隊
赴
大
（
土
幻
）
沙
緝
匪

關
於
統
計
事
項
：

編
列
本
局
十
月
份
文
件
收
發
統
計
表
⋯
⋯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二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工
作
報
告
：

關
於
警
務
事
項
：



一
、
奉
令
會
同
中
區
綏
靖
暑
派
員
黃
淵
辦
理
第
九
區
農
民
代
表
梁
燊

全
等
請
撤
銷
徵
收
警
衛
隊
費
案

關
於
行
政
事
項
：

調
處
石
岐
鎭
香
業
公
會
控
西
行
忠
興
堂
聯
合
罷
工
⋯
⋯

關
于
會
計
事
項
：

撥
助
中
山
港
公
醫
院
常
費
案



關
于
衛
生
事
項
：

第
二
戒
烟
留
醫
所
由
十
一
月
廿
三
日
起
至
十
二
月
廿
二
日
此
計
⋯
⋯

關
于
司
法
事
項
：

辦
理
唐
家
鄉
楊
兆
住
宅
被
劫
殺
案

關
于
宣
傳
事
項
：

令
各
區
分
局
及
直
轄
分
駐
所
在
禁
各
種
反
動
刋
物
⋯
⋯



關
於
警
士
敎
練
所
事
項
：

實
施
第
十
一
十
二
十
三
週
學
術
科
教
育
方
案
⋯
⋯

關
於
縣
兵
事
項
：

本
年
八
月
廿
二
日
李
輝
才
串
匪
誘
擄
吳
旺
才
一
案
⋯
⋯

關
於
警
衛
隊
管
理
委
員
會
事
項
：

查
本
縣
警
衛
隊
管
理
委
員
會
奉
令
⋯
⋯



關
於
統
計
事
項
：

編
製
十
一
十
二
月
份
收
發
文
件
統
計
表
⋯
⋯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○
六
○
號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指
令
公
安
局
爲
據
護
沙
處
查
復
外
界
湧
鄉
長
呈
妄
指
坑
田
爲
沙
田
一
案
仰
知
照
由



（
九
月
九
日
）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二
八
九
號

（
十
月
七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據
報
小
欖
烟
賭
館
陳
受
等
罰
欵
執
行
完
竣
請
將
欵
撥
修
警
署
等
情
准
如
擬
辦
理
由

唐
紹
儀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三
七
三
號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據
報
鶯
哥
咀
砲
樓
工
竣
潭
洲
煙
賭
罰
欵
支
配
辦
法
指
令
如
擬
辦
理
由



（
十
月
十
八
日
）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四
零
九
號

（
十
月
廿
一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據
轉
請
核
發
著
匪
鄺
北
九
花
紅
指
令
候
行
財
政
局
查
案
發
給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四
三
五
號

（
十
月
廿
五
日
）
：

令
公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指
復
萬
國
儲
蓄
支
會
應
予
取
締
毋
許
設
立
仰
遵
辦
具
報
由
附
原
呈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五
六
五
號

（
十
一
月
三
日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據
呈
報
古
鎭
鄉
蔡
國
昌
蔡
茂
賢
先
後
被
人
謀
殺
及
該
局
辦
理
善
後
各
情
指
令
遵
照
由

唐
紹
儀

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七
零
九
號

（
十
一
月
廿
一
日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據
報
辦
理
屠
行
限
猪
案
各
節
候
轉
呈
銷
案
令
仰
知
照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三
六
六
三
號

（
廿
一
年
七
月
廿
一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據
繳
學
術
科
敎
育
預
定
表
指
令
知
照
由

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四
二
八
號（
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四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呈
乙
件
呈
報
組
設
縣
兵
教
導
隊
並
學
術
科
進
度
表
請
察
核
備
案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四
一
二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一
日
）
：

令
復
公
安
局
據
呈
報
防
治
霍
亂
及
其
他
疫
症
情
形
已
悉
由

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四
九
七
五
號
（
九
月
二
日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財
政
局
局
長
建
設
局
局
長
、
第
一
二
三
五
九
區
公
安
分
局
長
：

奉
廳
令
轉
發
船
舶
登
記
佈
告
乙
張
仰
查
收
張
貼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四
田
二
號
（
九
月
八
日
）
：

奉
建
設
廳
令
佈
告
禁
止
使
用
漁
炮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二
九
八
號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發
修
正
本
部
募
伕
手
續
及
待
遇
解
僱
專
章
第
三
項
條
文
仰
知
照
由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一
三
四
號
（
廿
一
年
九
月
廿
四
日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飭
具
報
有
無
外
國
軍
隊
及
軍
艦
出
入
由



令
公
安
局
長
吳
飛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二
五
八
號
（
九
月
廿
六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長
：

訓
令
查
明
屬
內
如
有
霍
亂
或
其
他
疫
症
發
生
應
速
籌
防
治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四
五
五
號

（
中
華
民
國
廿
一
年
九
月
廿
六
日
）
：

嚴
禁
鮮
艇
截
買
魚
船
魚
類
壟
斷
圖
利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一
七
二
號
（
廿
一
年
九
月
廿
八
日
）
：

令
各
我
區
公
所
、
公
安
分
局
：

遵
令
規
復
整
理
倉
儲
并
勸
農
民
多
種
雜
糧
以
備
荒
歉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一
七
六
號
（
廿
一
年
九
月
廿
八
日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將
在
監
督
慈
善
搏
體
法
施
行
前
依
舊
日
法
規
組
織
之
慈
善
團
體
查
明
具
報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二
九
三
號
（
廿
一
年
九
月
卅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奉
民
廳
令
轉
飭
各
仍
未
登
記
之
新
聞
紙
雜
誌
負
責
發
行
人
聲
請
登
記
仰
轉
飭
遵
照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三
四
四
號
（
二
一
、
九
、
卅
）
：

令
本
公
安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知
各
縣
募
伕
不
給
安
家
費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二
六
六
號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按
月
報
華
僑
出
入
國
人
數
調
查
表
由

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七
日
）
：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三
二
三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二
日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飭
遵
照
履
勘
烟
苗
章
程
認
眞
剷
除
烟
苗
報
核
由



唐
紹
儀

國
民
革
命
軍
第
一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府
部
、
廣
東
省
政
府
訓
令
：
民
字
第
六
七
七
二
號

中
山
縣
縣
長
：
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十
月
二
十
日
）
：

令
遵
照
履
勘
烟
苗
章
程
認
眞
剷
刈
完
竣
具
報
由

陳
濟
棠

林
雲
陔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函
：
第
九
一
一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十
九
日
）
：

函
復
廣
州
英
國
總
領
事
署
查
明
香
港
四
邑
輪
船
公
司
輪
船
競
快
激
浪
水
閘
危
險
情
形
請
查
照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四
六
五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七
日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、
建
設
局
：

遵
照
各
公
司
於
呈
准
登
記
後
應
向
所
在
地
市
縣
政
府
將
核
准
登
記
事
項
及
文
件
補
報
備
案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四
六
七
號
（
十
，
廿
七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奉
民
廳
令
舉
行
考
核
禁
烟
成
績
仰
飭
屬
遵
照
辦
理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四
八
五
號
（
十
，
廿
八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禁
種
罌
粟
政
種
棉
花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四
九
四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月
廿
八
日
）
：

令
籌
辦
國
醫
支
館
由

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、
第
一
區
公
所
：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四
九
九
號
（
十
，
廿
八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知
外
機
如
非
經
通
知
臨
時
降
落
應
予
扣
留
查
明
處
置
仰
飭
屬
遵
照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四
九
五
號
（
十
，
廿
八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、
敎
育
局
局
長
但
燾
：

令
知
擬
定
黨
政
機
關
隨
人
服
式
及
各
校
軍
訓
制
服
辦
法
仰
飭
屬
知
照
由
（
附
圖
）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五
一
○
（
十
，
廿
九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發
外
國
人
及
敎
會
租
買
屋
地
辦
法
佈
告
仰
即
分
飭
張
貼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六
三
一
（
十
，
廿
九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飭
該
局
如
有
白
俄
人
持
滿
洲
僞
國
所
發
護
照
請
求
簽
証
應
勿
予
簽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五
三
二
號
（
十
，
卅
一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查
禁
紅
十
字
會
人
員
募
捐
由



唐
紹
儀

呈
復
舉
辦
戒
烟
所
情
形
由
（
廿
一
年
十
一
月
一
日
）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五
九
五
號
（
十
一
，
二
○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、
各
區
區
公
所
、
中
山
縣
商
會
：

令
知
查
騐
人
民
自
衛
槍
砲
給
照
辦
法
已
奉
從
新
修
訂
簡
章
合
將
總
部
佈
告
隨
文
轉
發
仰
即
分
飭
張
貼
俾
衆
咸
知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六
二
二
號
（
十
一
，
四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、
建
設
局
局
長
陳
少
芬
：

令
知
本
國
人
組
織
眞
耶
穌
敎
會
可
認
爲
本
國
宗
敎
團
體
得
租
地
建
築
會
堂
但
查
如
有
假
冒
頂
替
購
地
或
建
築
物
情
事
得
嚴
加
取
締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六
八
七
號
（
十
一
，
十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、
第
三
區
第
九
區
區
公
所
籌
備
委
員
會
：

令
知
中
區
綏
靖
委
員
公
署
已
發
新
任
封
川
縣
岳
譚
民
三
駁
壳
槍
彈
護
照
仰
飭
屬
知
照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六
八
四
號
（
十
一
，
十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飭
嚴
禁
攷
種
烟
苗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二
九
一
號
（
十
，
十
一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、
建
設
局
局
長
：

爲
奉
令
發
修
正
增
收
電
報
線
路
臨
時
附
加
費
辦
法
轉
令
遵
照
由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七
八
七
號
（
十
一
，
廿
二
）
：

令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遵
照
對
于
烟
案
案
件
應
觧
囘
禁
烟
當
地
禁
烟
機
關
辦
理
由



唐
紹
儀

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七
七
六
號
（
十
一
，
廿
二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：

令
查
勘
烟
苗
具
報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八
五
二
號
（
十
二
、
二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令
知
奉
發
查
騐
人
民
自
衛
槍
砲
給
照
暫
行
簡
章
第
二
條
但
書
原
文
仰
知
照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訓
令
：
第
五
八
六
八
號
（
十
二
，
二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局
長
吳
飛
：

據
報
縣
民
陳
秉
煜
遺
失
槍
照
一
案
經
轉
奉
總
部
指
令
照
准
註
銷
備
案
仰
轉
知
照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七
○
八
號
（
十
一
、
十
九
）
：

令
本
府
公
安
局
：

據
呈
請
轉
總
部
註
銷
陳
秉
煜
遺
失
槍
照
案
已
轉
呈
令
知
照
由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佈
告
：
第
五
一
一
號
（
十
二
，
廿
三
）
：

佈
告
及
訓
令
辦
理
人
民
自
衛
槍
械
登
記
烙
印
一
案
已
奉
准
展
限
至
廿
二
年
一
月
底
辦
竣
仰
各
知
照
由



唐
紹
儀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八
八
七
號

令
一
區
公
安
分
局
：

令
飭
傳
集
竹
器
山
貨
行
永
誠
堂
主
辦
人
勸
令
嗣
後
對
于
行
商
附
貨
勿
得
擅
自
指
定
渡
船
由



（
九
月
二
日
）
：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四
三
七
號

（
九
月
三
日
）
：

令
第
三
區
分
局
長
楊
桐
孫
：

令
飭
查
明
繭
包
出
口
捐
係
何
時
成
立
有
無
呈
請
備
案
切
實
具
復
并
一
面
整
理
舗
戶
捐
由

吳
飛

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四
四
○
號

（
九
月
十
二
日
）
：

令
各
區
分
局
長
、
直
轄
分
駐
所
長
：

令
飭
查
報
各
鄉
族
祠
每
歲
清
明
所
支
燒
豬
金
胙
金
數
目
限
期
具
覆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四
五
六
號

令
第
二
區
分
局
長
劉
功
燦
：

令
據
林
溪
校
董
會
請
飭
二
區
分
局
擇
地
遷
移
仰
查
議
具
復
由



（
九
月
十
三
日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四
七
三
號

（
九
月
十
五
日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長
彭
可
觀
：

令
飭
將
拱
北
關
石
角
分
卞
所
執
去
灣
仔
合
利
牛
肉
案
實
情
查
復
由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四
八
五
號

令
第
八
區
分
局
長
梁
久
通
：

令
飭
觧
散
南
門
鄉
無
証
私
塾
仰
遵
辦
具
報
由



（
九
月
十
九
日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四
八
八
號

（
九
月
廿
日
）
：

令
各
區
分
局
長
、
各
直
轄
分
駐
所
長
：

令
知
准
建
設
局
咨
爲
將
用
餘
之
單
面
藍
底
白
字
人
力
手
車
牌
號
暫
作
脚
踏
自
用
單
車
牌
號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四
九
五
號

令
第
五
區
灣
仔
分
駐
所
長
卓
鏡
湖
：

令
飭
石
角
分
卡
解
送
該
分
所
走
私
運
魚
類
婦
人
應
照
違
警
法
辦
理
並
禁
止
嗣
後
不
得
再
有
謾
罵
該
卡
職
員
舉
勤
仍
將
遵
辦
情
形
報
查
由



（
九
月
廿
一
日
）
：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五
○
號

令
第
二
區
分
局
長
林
崇
志
：

令
飭
票
傳
蕭
存
著
堂
值
理
蕭
兆
棠
將
增
撥
南
文
小
學
學
欵
清
交
由



（
九
月
廿
三
日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公
函
：
第
二
二
一
號

（
九
月
廿
七
日
）
：

函
請
設
法
維
持
石
岐
銀
業
以
免
再
有
倒
閉
影
响
公
安
仍
祈
見
復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公
函
：
第
一
二
八
號

（
九
月
十
七
日
）
：

函
復
所
請
豁
免
該
校
農
塲
警
費
准
免
收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公
函
：
第
一
三
二
號

函
復
擬
議
征
收
石
礦
附
加
費
辦
法
擬
俟
財
局
將
征
收
辦
法
訂
出
再
行
會
核
由



（
九
月
廿
四
日
）
：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五
二
九
號

令
第
二
區
分
局
長
林
崇
志
：

令
飭
責
令
象
角
校
長
阮
子
華
清
發
敎
員
鄭
枕
冰
等
欠
薪
由



（
十
月
七
日
）
：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五
三
二
號

（
十
月
七
日
）
：

令
各
區
分
局
長
、
直
轄
分
駐
所
長
：

令
飭
查
報
胙
金
額
除
照
辦
法
第
四
條
之
規
定
辦
理
外
仍
須
分
呈
來
局
以
馮
查
核
由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五
四
八
號

令
第
七
區
分
局
長
劉
星
池
：

令
飭
警
解
散
七
區
蓮
塘
鄉
吳
星
垣
學
塾
由





（
十
月
十
三
日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五
八
八
號

（
十
月
二
十
日
）
：

令
下
柵
分
駐
所
長
許
學
琦
：

令
飭
爲
官
塘
鄉
地
方
糞
草
遍
地
渠
道
不
通
仰
督
促
舉
辦
清
理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五
九
○
號

令
縣
兵
第
一
大
隊
長
尹
希
文
：

令
飭
派
隊
協
助
三
區
土
地
整
理
分
處
辦
公
由



（
十
月
廿
一
日
）
：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六
○
四
號

（
十
月
廿
四
日
）
：

令
第
五
區
分
局
長
彭
可
觀
：

令
據
督
察
楊
漢
魂
查
察
烏
石
分
所
轄
內
大
興
里
轄
內
發
現
烟
舘
及
辦
理
情
形
仰
即
轉
行
該
分
所
長
傳
令
申
斥
並
將
警
士
孫
儀
來
押
觧
來
局
訊
明
核
辦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六
一
六
號

令
各
區
分
局
長
、
直
轄
分
駐
所
長
：

令
飭
送
烟
人
入
所
戒
烟
毋
得
擅
自
處
分
由



（
十
月
廿
七
日
）
：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九
一
六
號

（
十
月
廿
八
日
）
：

令
淇
澳
分
駐
所
長
鍾
瑞
田
：

令
飭
將
收
受
貨
主
譚
燦
之
二
十
元
照
數
發
囘
取
具
收
條
繳
局
備
查
并
傳
令
申
斥
由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六
二
四
號

令
飭
該
分
局
警
長
練
桐
染
有
烟
癖
應
予
撤
差
送
戒
烟
所
戒
烟
遺
缺
由
該
分
局
擇
尤
補
充
由



（
十
月
卅
一
日
）
：

令
兼
第
一
區
分
局
長
吳
飛
：

吳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六
二
五
號

（
十
月
卅
一
日
）
：

令
潭
洲
商
會
：

令
飭
分
別
撥
解
普
益
學
校
建
築
校
舍
費
及
建
築
石
岐
兵
房
各
欵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六
三
一
號

令
那
洲
分
所
長
盧
公
偉
：

令
飭
將
鄉
民
在
嶺
南
農
塲
範
圍
內
所
竪
界
石
移
去
具
報
由



（
十
月
卅
一
日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八
○
四
號

（
十
月
七
日
）
：

令
岐
關
車
路
公
司
總
司
理
鄭
芷
湘
：

令
復
據
報
機
器
會
員
强
不
買
票
乘
車
仰
候
分
令
查
察
制
止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指
令
：
第
八
一
五
號

（
十
月
十
五
日
）
：

令
第
二
區
下
澤
鄕
公
所
常
務
委
員
蕭
放
詩
：

令
復
據
報
潦
浸
田
禾
請
免
收
警
費
等
應
毋
庸
議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訓
令
：
第
一
五
三
零
號

令
東
路
路
警
管
理
處
督
察
楊
漢
魂
、
第
一
、
二
、
四
、
五
區
分
局
所
：

令
隨
時
制
止
機
器
會
員
强
不
買
票
乘
車
以
維
交
通
由



（
十
月
七
日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公
函
：
第
一
三
九
號

（
十
月
廿
日
）
：

函
送
瘋
人
何
成
等
二
名
連
同
品
糧
三
十
八
元
四
毫
請
查
收
辦
理
由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公
函
：
第
一
四
零
號

函
送
第
九
區
私
立
普
益
學
校
建
築
校
舍
圖
則
請
審
核
辦
理
見
復
由



（
十
月
卅
日
）
：

吳

飛

中
山
縣
政
府
公
安
局
批
：
第
九
二
號

（
十
月
十
五
日
）
：

批
具
呈
人
石
岐
屠
塲
中
元
终
司
：

批
飭
遵
照
原
訂
整
理
辦
法
逐
一
具
限
妥
辦
毋
再
飾
延
由

吳

飛



指
令
：
第
四
七
○
二
號

令
護
沙
辦
事
處
主
任
唐
德
衍
：

據
東
海
護
沙
局
爲
陳
俊
夫
佃
戶
吳
松
與
陳
任
乾
佃
戶
劉
慶
芳
各
赴
中
山
順
德
分
庭
控
訴
裁
判
互
異
均
函
請
執
行
應
如
何
辦
理
案



指
令
：
第
四
七
六
七
號

令
護
沙
辦
事
處
主
任
唐
德
衍
：

呈
報
東
海
局
會
同
縣
兵
辦
理
黃
閣
沙
李
耀
私
收
自
衛
費
一
案
情
形
請
泒
縣
兵
暫
行
駐
防
由



訓
令
：
第
五
七
五
一
號

令
護
沙
辦
事
處
主
任
唐
德
衍
：

將
前
封
劉
擴
恒
戶
白
牛
石
田
禾
撤
封
具
報
由

訓
令
將
順
德
青
雲
文
社
各
戶
欠
糧
封
割
之
淚
網
沙
豐
稔
圍
四
頃
田
禾
撤
封
具
報
案

令
護
沙
處
據
鄺
汝
讓
呈
請
泒
兵
護
割
案



批
令
；
第
四
七
○
一
：令

護
沙
辦
事
處
主
任
唐
德
衍
：

中
山
縣
政
府
指
令
：
第
四
五
五
○
號
（
廿
一
年
十
一
月
二
日
）
：

令
護
沙
辦
事
處
主
任
唐
德
衍
：

據
轉
呈
護
沙
第
三
中
隊
起
擄
得
力
等
情
准
其
備
案
仰
即
轉
諭
嘉
獎
由



唐
紹
儀

訓
令
護
沙
處
籌
建
東
海
十
六
沙
碉
樓

籌
建
東
海
十
六
沙
碉
樓
經
奉
訓
委
會
核
准
備
案
由



查
辦
金
斗
灣
東
碉
樓
扣
留
穀
船
案

東
海
十
六
沙
建
築
碉
樓
案





令
大
小
霖
沙
征
收
專
員
保
護
開
採
鎢
鉍
礦
案

裁
撤
安
平
護
沙
局
所
有
護
耕
收
費
事
宜
由
業
佃
委
員
會
辦
理
案



令
隆
鎭
上
沙
護
沙
局
查
明
黃
奮
邦
呈
請
購
置
水
泵
預
防
水
患
是
否
業
佃
同
意
案


